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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教材建设分会 

关于浙江省高职院校“十四五”重点教材建
设项目结题的通知（第一批） 

 

各高等职业院校、各省教材研究中心（基地）和高校通识教 

育分会： 

根据本会年度工作计划，请各单位近日对所属浙江省高

职院校“十四五”重点教材建设项目进行结题验收（第一批），

并报送相关材料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验收范围： 

浙江省高职院校“十四五”重点教材建设项目（浙高教

学会〔2023〕2 号、浙高教学会〔2024〕7 号文件公布）中

已经完成出版的项目。 

二、验收要求： 

1.在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正式出版的教材可申请结题

验收，以系列教材立项的须完成全部分册的正式出版。第一

批中尚未完成的立项项目自动延期到下一批次验收。 

2.教材作者政治素质过硬。教材主编和参编人员须忠诚

党的教育事业，思想导向和价值取向正确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，

无师德师风以及学术不端等问题。教材出版与立项时有新增

的编写人员需提供由所在单位党委出具的政审意见表（附件



— 2 — 

3）。 

3.教材内容符合新时代要求。教材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

内容要求知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，把课程思政融入教材编写

中，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、科学性、时代性和系统性。教材

编排要求科学合理，符合学术规范。教材内容要体现“培根

铸魂、启智增慧”功能，体现学科专业发展规律，体现课程

教学和人才培养需求。教材中不得有民族、地域、性别、职

业、年龄歧视等内容，不得有商业广告或变相商业广告。 

4.教材形式为新形态教材或数字教材。新形态教材要求

以纸质教材为载体，通过二维码等形式，嵌入视频、音频、

作业、试卷、拓展资源、主题讨论等数字资源，将教材、课

堂、教学资源三者融合，实现教材内容线上线下结合。数字

教材所有数字资源按教材和出版规范编修、审核与管理，须

由正规出版单位进行出版，并申领书号。 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 

1. 由省级教材研究中心（基地）、高校通识教育分会等

单位推荐的教材建议和高校协同处理。各高校负责本单位推

荐申报教材建设项目的验收。验收结果分合格、不合格两档，

验收完成后，填写验收结果汇总表（附件1），并加盖公章。

（增补的政审意见表由高校收集并保管） 

2.教材信息如有变更，填写变更申请表（附件2），并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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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公章。 

3.各高校将汇总表、变更申请表等电子材料（盖章PDF

版、excel版、word版）发邮件给分会联系人处。 

4.教材分会组织复核，并将验收结果提交省高等教育学

会发文公布。 

四、截止时间及联系方式 

请各高校于2024年7月10日前将结题材料电子版发送至

联系人邮箱。 

联系人：傅宏梁      电话：0571-88273329 

邮箱：502547310@qq.com 

五、结果利用 

各高校验收合格、我会复核通过的项目将被认定为浙江

省高职院校“十四五”重点教材建设项目；未通过验收者，

将被取消立项资格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教材建设分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20日 


